
問題

類別
序號 Q A

報考

資格
1
可以持同等學力報考碩士班

招生考試嗎？

1.是否受理同等學力報考由各招生系所決定，請務必

參閱簡章各招生系所分則中有關「報考資格」之規

定。

2.以同等學力報考須符合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

認定標準」之規定。

3.符合第6條、第9條第5項報考者，應於109年9月10-11

日提出「同等學力審查申請」，如您未於當時提出申

請並通過審查，即無法以同等學力報考110學年度碩士

班甄試入學考試。

報考

資格
2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第5條第1款規定之修業

年限、離校時間如何計算？

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5條第1款規

定「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1年，

因故退學或休學，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始日起

算已滿2年」係指您大學修滿3學年（有修課、有成

績），且在大四第1學期開始日（8/1或2/1）至110年9

月已滿2年；即108年9月前您必須修滿3學年（6學

期）。

報考

資格
3

「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第5條第2款規定之修業

年限、離校時間如何計算？

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5條第2款規

定「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

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起算已滿1年」，如以修業

年限為4年者為例，係指您大學已修滿4學年（有修

課、有成績），因故無法畢業，而您大四第2學期終止

日（7/31或1/31）至110年9月已滿1年；即109年9月前

您已修滿4學年（8學期）。

報考

資格
4

在學的大四生或延畢生，尚

未畢業，是否算是同等學

力？

1.以110學年度招生考試為例，同等學力是指在110學

年度開學（110年9月）前無法取得「學士學位」者，

才以同等學力報考。

2.故仍在學的大四生或延畢生，預計會在110年6-8月

畢業並取得證書者，並非屬「同等學力」所指的範疇

，而是以「應屆畢業生」身份報考。

報考

資格
5
二專畢業，可以用同等學力

報考碩士班嗎？

1.依據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5條第

4款規定略以「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二年制

或五年制者經離校三年以上…。」是以您需為107年9

月前畢業，始能報考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或一般入學

考試。

2.如您欲報考在職生名額類別，則還需視系所是否有

規定其他限制如：「需具備2年以上全職工作經驗者」

等，才能報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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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

資格
6

甄試入學招生考試已錄取並

報到，是否還可以再報名一

般入學考試？

1.本校110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簡章第16頁

規定「十三、本校甄試錄取生不限制報考其他研究生

招生考試。」

2.但如您是錄取報到他校，則其是否有相關限制規定

請向該校查詢。

報考

資格
7

招生類別所指「一般生」和

「在職生」有何不同？在職

者是否可報考一般生？

1.依本校碩博士班修業章程第7條規定，碩士班學生修

業期限以1至4年為限，但報考在職生類別者未在規定

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

修業期限1年。

2.在職者，也可報考一般生名額類別。

報考

流程
1 可以報考多個系所嗎?

1.本校並無限制報考系所組數，但提醒考生要注意考

試時間是否可能衝突。

2.本校報考系統申請1個帳號，可同時報考3個系所

組；但郵寄報考資料則需分開郵寄。

報考

流程
2
報考系統截止後還能再報名

嗎?

本校招生簡章明訂「報名手續完成係指於報名期限內

完成網路報考系統登錄、…….任一項未完成均視同未

完成報名，不得參與考試。」規定，是以報考系統開

放截止後，無法再受理報名，請見諒。

報考

流程
3

於報考系統取得繳款虛擬帳

號後不小心關閉畫面，但報

名表尚未列印怎麼辦？

重新登入報考系統，點選「查詢報名、繳費狀況」即

可再列印報名表。

報考

流程
4

如果是國立臺北大學學生一

樣要用網路報考系統報名

嗎？

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考試一律採網路登錄資料，不受

理現場或通訊報名。

報考

流程
5
點選連結報考系統後，出現

「無法顯示網頁」？

1.此為安全性憑證問題，如果頁面有出現「繼續瀏覽

此網頁（不建議）」選項，請點選後即可連結瀏覽。

2.本校報考系統建議以Internet Explorer或google

chrome瀏覽器開啟瀏覽。

報考

流程
6
是否可以用智慧型手機或平

板電腦報考？

為免報考資料傳遞為亂碼，請勿使用智慧型手機或平

板電腦報考，以免影響個人權益。

報考

流程
7
報考系統裡的個人基本資料

不小心填錯了，怎麼辦？

1.如果您尚未繳費，則請重新申請一新帳號，重新報

考即可。

2.如果您已辦理繳費，則請和本組聯繫（電話：02-

86741111轉66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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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

流程
8

簡章所指「報名表」、「信

封封面」是如何產生或需至

何處下載？

這些表單都是在網路報考系統填寫報考資料後，由系

統產生，故須俟網路報考系統開放後，才能列印一併

郵寄。需郵寄報考資料之考生可先行準備其他報考資

料。

報考

流程
9
報考資料要繳正本嗎？要繳

幾份？

1.系所簡章規定有註明需繳交正本者，應依其規定辦

理。

2.系所有規定份數者，從其規定；未明訂者，繳交1份

即可。

報考

流程
10

已在職但要報考一般生類別

，是否需要繳交在職證明？

不需要，僅「報考在職生類別者」需繳交相關工作證

明。

報考

流程
11

大五以上延畢生，要以同等

學力報考需繳交哪些文件？

1.再次確認如果您可於110年8月底前取得畢業證書，

則請用「應屆畢業生」身份報考。

2.如確實需以同等學力報考，則報名時請依簡章第5頁

規定，提出同等學力證明文件（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

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報考

流程
12

報考系所組別、選考科目填

錯怎麼辦？

1.依簡章規定，考生不得要求修改報考系所組別….等

各項報考資料，先與敘明。

2.如您尚未辦理繳費，請重新報考並重新產生繳費虛

擬帳號即可。繳費時請注意是否持新產出的繳費虛擬

帳號繳費。

3.如已繳費，則一樣重新報考重新繳費，並於申請退

費期限內將原本錯誤的報考資料申請辦理退費（將依

簡章規定扣除行政費用）。

報考

流程
13

報名繳費完才發現考試日期

與他校衝突，可以申請退費

嗎？

1.請依簡章規定之申請期限提出退費申請，逾期不予

受理。考生報名時應詳察考試日期、時間，審慎報

考。

2.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經審查通過者，所繳費用扣除

行政費用後，退還新台幣1,000元整。

繳費 1
可以去其他銀行或郵局臨櫃

繳報名費嗎？

1.很抱歉，本校報考系統產生之「繳款虛擬帳號」非

實際帳戶，與一般存匯款作業不同，為免其他銀行不

熟習而錯帳影響考生權益，請仍請至土地銀行各地分

行辦理臨櫃繳費。

2.建議改採以金融卡ATM轉帳方式繳費，則其他金融

機構金融卡可辦理跨行轉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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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 2
用金融卡ATM轉帳一直無

法成功？

請確認您的金融卡是否有設定轉帳功能，如沒有，需

先洽發卡銀行辦理功能設定，始能辦理轉帳。

繳費 3
忘記繳款虛擬帳號了，怎麼

辦？

可登入網路報考系統，點選「查詢報名、繳費狀況」

即可查到繳款虛擬帳號。

繳費 4

報考系統登錄時，不小心報

名同一系所組2次，產生2組

繳款虛擬帳號，怎麼辦？

請確認2組繳款虛擬帳號所對應的報名資料是否皆正確

，如是，選擇一個繳款虛擬帳號繳費即可，另一個可

忽略。

繳費 5

已辦理繳費過一個小時，但

網路報考系統皆未顯示「已

繳款」，怎麼辦？

1.如您是以金融卡ATM轉帳方式繳費，請確認交易明

細表上是否確有明列扣款金額，如扣款金額處未顯示

或為0，代表您的轉帳未成功，請重新轉帳。

2.如您是至土地銀行各地分行臨櫃方式繳費，則請聯

繫本組處理（電話：02-86741111轉66119）

送件 1 報名文件可以親送嗎？

不是每個學系都接受親自送件，請依簡章中各招生學

系分則規定的時間與地點，注意報名文件的送件方

式。

送件 2

報名文件若親送的話，能當

場審核，確認文件是否齊全

嗎？

接受親送報名文件的學系，僅是接收報名文件，並不

會當場為您確認文件是否齊全，考生應送件前自行檢

查確認，如有缺件致報名不成功，請自行負責。

送件 3
親自送件有專用的包裹封面

嗎？

不論為郵寄送件或親自送件，皆請使用「郵寄報考資

料專用信封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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